附件1：
双鸭山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涉企诉求快速响应工作机制(试行)

一、工作目标
在全市开通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企业诉求和意见，迅速研究提出针对性措施，有效帮助企业便利，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开展轮值为企服务工作，推进政策推送精准直达，提供帮扶政策，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依法管理，规范服务。在依法行政、依法服务的前提下，建立分级快速响应工作制度，及时响应企业关切，增强企业诉求和意见处理的规范性。
(二)优质便捷，精准高效。以大数据为支撑，建立集成化、链条化、流程化的企业诉求和意见管理模式，提高企业诉求和意见响应效率。
(三)部门合作，统筹协调。以快速响应为目标，建立纵向联动、横向互动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减少流转处理环节，进一步提高面向企业的服务质效。
[bookmark: _GoBack](四)分级负责，闭环管理。坚持“谁负责、谁主办”“谁主办、谁反馈”的原则，对企业诉求和意见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处理，确保响应及时有效。
三、工作内容
（一）企业诉求接转规则。“12345”热线“惠企通”坐席接到企业来电后，对于属三方通话事项清单中的事项，应过三方通话直转业务部门接听处理。未在三方通话清单中的事项，依据知识库内容解答或转至相关部门办理。
1.工作时段，12345热线“惠企通”坐席通过三方通话方式，直转相关单位“政策专员”接听处理，转接接通率原则上不低于95%。
2.非工作时段，“惠企通”坐席工作人员应将企业诉求以次紧急工单形式转派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应于工作日9:00前直接联系企业，回复并反馈办理结果。
3.涉及政策咨询、办事流程等一般性事项“惠企通”坐席工作人员应第一时间引用政策知识库信息直接解答。
（二）轮值为企服务工作。由市12345热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单位开展轮值为企服务工作，建立轮值排班表，各相关单位“政策专员”要按照工作安排部署，走进热线开展轮值工作。
1.工作时间：每周二、周五上午8:30-11:30。
2.信息推送：通过平台信息推送系统，为目标企业提供政策信息精准推送服务，并提供在线政策解读、政策申领等服务,每次服务市场主体不少于50家。
3.梳理惠企政策库信息：按规定清理本部门失效政策文件，及时填报补充最新政策信息。
4.问卷调查：通过热线开展营商环境问卷调查，广泛收集市场主体意见建议，对不能即时答复，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帮助解决的，应形成工单交由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同时负责跟踪工单办理进展，妥善处置企业诉求。
(三)规范处办流程。对话务系统和工单系统进行配套升级改造，制作形成事项业务口径、派单流程。12345热线将不定期对高频事项业务部门转接号码逐一进行核对拨测，确保三方通话在线畅通。
(四)完善涉企知识库。各部门要认真梳理涉企服务事项，制定企业常见问题答复口径和为企服务知识库，并实行专人负责，从企业视角，建立分解政策、设定问题、解答问题，未解答问题收集反馈，及时更新和上传。
(五)多样化供给服务方式。三方通话数量原则上不得高于当日总话务量的4%,根据话务量及话务峰值测算，动态调整工作时长保证话务高峰期最大限度人员在岗。必要时，热线可与企业、部门拓展语音连线、视频连线及其他互动服务渠道。
(六)“漏接回拨”机制。对于“惠企通”坐席未接听到的企业电话，由当日的话务值班长具体负责回拨，同时将回拨问题结果反馈至来电诉求者，时限不超过24小时。
四、办理方式
（一）即接即办。对于简单易办的咨询类诉求进行即接即办，由“惠企通”坐席直接进行回复，对简易咨询问题实行“秒答复”;复杂咨询问题1小时内响应解答，直办率达要达到90%以上。
（二）限时办理。对合理诉求事项，通过三方通话无法直接解答的，形成工单5分钟内转派至责任部门办理。一般情况承办部门应2个小时内签收工单并与诉求人沟通，3个工作日内办结求助建议类诉求，5个工作日内办结投诉举报类诉求；对诉求情况较为复杂需上报至相关领导进行研判解决的案件，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时限，最长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并说明原因。对诉求人提出的政策建议等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应详明确分步解决方案、完成时限及责任人和联系方式并向诉求人明确告知。
（三）联合办理。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企业诉求和意见，由营商环境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确定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一般情况应在收到诉求和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办结。对存在困难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的，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时限，但最长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并向诉求人说明原因。
（四）督办监督。各部门依照本级职责办理企业诉求和意见，对超出本级职责范围的诉求和意见，由办理部门直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或转交下级主管部门办理。对于企业一次评价不满意或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反馈的工单，第一时间转交营商环境监督部门进行督办。对严重损害营商环境、涉及违纪违法和需追查问责的问题线索按程序移交有关单位。
五、工作要求
（一）设立专员。各部门应配备具备较强企业服务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负责响应12345热线转办的企业诉求，努力提升即时精准解答率。
（二）及时反馈。各承办部门对企业诉求和意见办理结果，按照“谁主办、谁反馈”的原则，企业诉求和意见办理完成后，由主办部门在1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反馈给诉求人，同时推送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
（三）定期回访。各县（区）、市直各相关单位要对企业诉求定期开展回访，及时掌握对企业诉求和意见响应情况，确保问题处理落到实处。
（四）办结督查。12345热线主管部门负责对超期未结、满意率较低案件进行督办，汇总并通报各单位热线工作开展情况，做好有关协调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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